伊宁市城市管理局职能机构
一、职能配置
伊宁市城市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牌子。
2、 主要职能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、自治州有关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起草有关政策措施、行业标准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负责编制城市管理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研究制定市容景观、环境卫生等专项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，并组织监督实施。负责行业领域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，并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承担组织指导、统筹协调、监督检查、综合考评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。承担市容景观和环境卫生的行业管理，制定行业管理规范。研究部署全市城市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，协调解决城市管理重大问题。负责全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。
（四）负责编制城市管理和维护经费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。负责城市管理城市维护费专项计划的划拨和使用监督。负责市容景观、环境卫生、城管执法等年度管理资金、维护资金、维修资金、专项整治经费的统筹管理和使用监督。负责系统科研经费的编制、申报和管理。依据法规和有关规定负责城市管理有关行政性费用的征收管理工作。
（五）负责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行业规划、计划的编制。负责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审批，供气、供热、供排水等方面指导及应急管理。
（六）承担市容景观、市政设施和环境卫生方面的行政审批职责。负责户外广告设置、拆除环境卫生设施、设置城市道路挖掘、燃气行业、渣土弃置场地、城市建筑垃圾处置、城市桥涵等审批事项。负责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、城市河道等方面的审批事项。
（7） 承担市容环卫设施、市政设施综合维护管理的责任。统筹协调全市环卫设施、市政设施、景观亮化的管理与维护工作。拟定有关专业标准、管理规范。核定维护设施量，组织实施市容环卫、市政设施的维护性、恢复性等维修和改造出新、整治及应急抢险项目。
（八）承担全市城市容貌管理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责任。负责城市人行道、建筑物外立面、机动车辆、施工场地、户外广告、公共设施、公共场所的容貌的监督管理。监督、检查、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定，拟定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、规范和标准。
（九）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成移交后的日常管养和维修责任。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成后的验收和移交工作。
（十）负责本系统及行业节能减排工作。负责组织城市管理方面重大科技项目攻关、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工作。组织开展市容环卫、市政设施科技进步、技术改造工作。
（十一）承担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。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、业务指导、统筹协调、监督检查和综合考评。负责全市性重大执法活动、专项执法行动的组织和部署，负责跨区域和领导交办的重大案件的查处。负责研究制定城管执法工作规范和行为规范。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综合考核和业务培训。
（十二）承担推进数字化、精细化、长效化城市管理的责任。贯彻落实住建部、自治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相关要求，收集、整理、整合“人、地、事、物、情、组织”等全局公共服务数据信息，建立全局统一调度指挥平台，开展全市城市运营管理指挥工作。
（十三）负责组织协调重要节日、重大活动期间市容卫生、市政设施、城管执法的保障工作。负责行业领域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，并组织实施。
（十四）负责研究拟订行业体制改革方案和有关政策措施，并指导落实。负责市容环卫行业运营、作业市场的培育、发展和监督管理，推进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、社会化、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。组织拟定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指导监督系统安全生产工作。
（十五）负责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、自治州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；督促指导全市物业服务行业发展，对物业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，定期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考核；建立物业行业信用档案，指导开展全市物业管理项目招标、备案等工作。
（十六）完成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三、内设机构
（一）办公室（法制科）。统筹协调全局日常工作。负责文稿撰写，承办会议，做好后勤保障等工作。负责党建、精神文明、综合治理、工青妇、计划生育等工作。负责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、财务、档案、考勤、车辆管理等工作。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。监督检查城市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。负责行政执法案件审核把关、案卷归档工作，承办本系统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，受理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举报和投诉。
（二）市容景观和物业管理科。负责户外招牌广告设施设置、临时、市容景观管理方面有关行政审批工作。负责城市人行道、建筑物外立面、机动车辆、施工场地、城市桥涵、户外广告、景观亮化、公共设施、公共场所的容貌监督管理。负责全市物业小区管理工作。负责物业企业、物业服务合同抄送备案工作。负责全市物业小区服务质量日常监管工作。负责全市物业小区业主投诉指导调解工作。负责物业企业党建工作。负责推进落实“城管+物业”工作机制。负责“智慧物业”平台建设工作及物业企业星级评定工作。
（三）环境卫生管理科。负责拟定环境卫生质量标准。负责监督、检查、考核环境卫生清扫、作业质量。负责组织实施垃圾分类，协调道路清扫等工作。负责拆除环卫设施的行政审批。组织环卫设施建设项目接收与管理的交接工作。负责地上、地下附着物清洗作业经营单位的资质审查。
（四）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科。负责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行业规划、计划的编制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审核，指导协调、检查考核市政设施维护和管理工作，拟定相关专业标准和收费标准。负责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行业的指导及应急管理。负责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和城市河道的审批事项。
四、负责人
党组书记、副局长：赵国钢
党组副书记、局长：库尔班江·尼亚孜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：李远方
党组成员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：张军
党组成员：鲁斌
[bookmark: OLE_LINK1]党组成员：李腾飞
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：徐盼盼
五、联系电话
[bookmark: _GoBack]0999-8356260（传真）
0999-8181898
六、办公地点
伊宁市新华西路152号
七、办公时间
夏季：10：00至14:00，16:00至20:00
冬季：10：00至14:00，15:30至19:30（节假日除外）

